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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之九）

    第十五条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给予扶持。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提供捐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费用。 

    本条是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和保障的规定。 

    关于第一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是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计划生育经费纳入各级政

府的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证。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使计划生育事业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的

增长幅度，到2005年末，各级财政投入计划生育事业费年人均超过10元。” 

    关于第二款。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等诸多原因，社会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其他地区。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这些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因此，对于这些地区，国家应该在人、财、

物等多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关于第三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在保证各级人民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投入的前提下，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提供捐助，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制。 

    关于第四款。必要的经费投入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的物质保障。但实际工作中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经费的情况时有发生，对这种违法行为必须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与合作。 

    本条是关于国家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的鼓励规定。 

    “国家鼓励”的措施主要有：制定相应政策、加大经费投入、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巩固和发展科技队伍、建立

科研基金、加强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 

    2002年11月7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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